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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条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根

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修正案» 修正)

　 　 第一条　 为了规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行使人事任免权ꎬ 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 和有关规定ꎬ 结合我省实际ꎬ 制定本

条例ꎮ

第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 决定任

免、 任免、 批准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ꎬ

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ꎬ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职权ꎮ

第三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ꎬ

决定副省长、 副市长、 副州长、 副县长、

副区长的个别任免ꎬ 由省长、 市长、 州

长、 县长、 区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

定ꎬ 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

备案ꎮ

第四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ꎬ

省长、 市长、 州长、 县长、 区长和监察委

员会主任、 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ꎬ 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ꎬ 由各该级人

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从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

委员会、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

人员中提名ꎬ 由人大常委会决定代理人

选ꎻ 如果在上述副职中没有合适人选ꎬ 可

以根据推荐机关建议ꎬ 由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提名ꎬ 经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为副职

后ꎬ 再决定其为代理省长、 代理市长、 代

理州长、 代理县长、 代理区长和代理主

任、 代理院长、 代理检察长ꎮ 决定的代理

检察长ꎬ 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大

常委会备案ꎮ

第五条 　 省、 市、 州人民政府秘书

长、 委员会 (办公室) 主任、 厅长、 局长

等政府组成人员ꎬ 由省长、 市长、 州长提

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ꎬ 并由本级人

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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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自治县、 市、 市辖区、 特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主任、 局长等政府组成人员ꎬ

由县长、 市长、 区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

决定任免ꎬ 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

民政府备案ꎮ

第六条　 省、 市、 州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ꎬ 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

责人ꎬ 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本

级人大常委会任免ꎮ

县级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负责人ꎬ 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

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ꎮ

县级人大常委会在街道设立的工作机

构ꎬ 其负责人由县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提请县级人大常委会任免ꎮ

第七条　 各级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和委员ꎬ

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ꎬ

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人大常委

会任免ꎮ

第八条　 各级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

员ꎬ 由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大

常委会任免ꎮ

第九条　 各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

委员会委员、 庭长、 副庭长、 审判员ꎬ 由

本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

免ꎮ

第十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ꎬ 由本级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ꎮ

第十一条　 市、 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ꎬ 由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ꎮ

县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ꎬ 由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ꎬ 由市、 州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提请市、 州人大常委会批准ꎮ

第十二条 　 贵阳铁路运输法院院长、

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庭长、 副庭

长、 审判员ꎬ 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

省人大常委会任免ꎮ

省第一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副检

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ꎬ 由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ꎮ

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省高级人

民法院、 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庭长、 副庭

长、 审判员和省人民检察院、 省第一地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员ꎬ 授权省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任免联络委员会进行审议并提出任免

意见ꎬ 由省人大常委会决定ꎮ

第十三条　 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

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ꎬ 由本

级人大常委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

任职务ꎬ 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

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ꎮ

第十四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ꎬ 根据省长、 市长、 州长、 县长、 区长

提请ꎬ 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个别副

省长、 副市长、 副州长、 副县长、 副区长

和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

他组成人员的职务ꎮ

第十五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ꎬ 各级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ꎬ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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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职务的ꎬ 由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

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ꎮ

第十六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ꎬ 撤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ꎬ 由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决定ꎬ 报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批准ꎮ

市、 州需要撤换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的ꎬ 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人大

常委会决定ꎬ 报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ꎮ

县级需要撤换本级人民法院院长的ꎬ

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人大常委

会决定ꎬ 报市、 州人民法院提请市、 州人

大常委会批准ꎮ

各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

员、 庭长、 副庭长、 审判员ꎬ 需要撤销职

务的ꎬ 由原提请任命的人民法院院长提请

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ꎮ

贵阳铁路运输法院院长、 副院长、 审

判委员会委员、 庭长、 副庭长、 审判员ꎬ

需要撤销职务的ꎬ 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ꎮ

第十七条　 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的建议ꎬ 省人大常委会可以撤换下级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 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

员ꎮ

第十八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ꎬ 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ꎬ 监察委

员会主任、 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ꎬ 由

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ꎮ 人大

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后ꎬ 报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备案ꎮ 本级人大常委会接受检察长辞

职的ꎬ 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该级

人大常委会批准ꎮ

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接受由本级

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的辞职ꎮ

第十九条　 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 监察机关、 审判

机关、 检察机关职务的ꎬ 应当向本级人大

常委会辞去人大常委会的职务ꎮ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

后ꎬ 各级人民政府秘书长、 委员会 (办公

室) 主任、 厅长、 局长等组成人员应当在

两个月内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重新任命ꎻ

原经省、 市州、 县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ꎬ 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

会主任、 副主任、 委员ꎬ 人大常委会工作

机构负责人ꎬ 县级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

任、 副主任和各级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

员、 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庭长、 副庭长、 审判员ꎬ 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等人员ꎬ

职务未作变动的ꎬ 不再重新任命ꎮ

第二十一条　 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ꎬ 工作变动或者退休

的ꎬ 应当由原提请任命机关提请本级人大

常委会免去其职务ꎮ

第二十二条　 凡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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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ꎬ 在其任职机

构撤销时ꎬ 其职务自然免除ꎮ

第二十三条　 凡提请各级人大常委会

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ꎬ 提请机关应当

提交书面报告、 任免呈报表、 任免理由和

需要说明的书面材料ꎬ 于各级人大常委会

会议前 １５ 日送本级人大常委会ꎮ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人事任免议案ꎬ

在交付表决前ꎬ 提请机关要求撤回的ꎬ 对

该任免案的审议即行终止ꎮ

第二十四条　 凡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免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ꎬ 在人大常委会会议

通过之前ꎬ 不得到职和离职ꎬ 不得对外公

布ꎮ

第二十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时ꎬ 采取无记名投票、 按电

子表决器逐项表决、 按电子表决器合并表

决、 举手表决四种方式ꎮ

决定代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代理省

长、 代理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代理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 代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ꎻ 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均采用无记名

投票方式ꎮ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

任委员、 部分委员的任免ꎻ 省人大常委会

副秘书长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人的任

免ꎻ 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

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任免ꎻ 决定

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委员会主任、 厅长等

组成人员的任免ꎬ 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和

省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的职务ꎻ 省监察

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的任免ꎻ 省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的任免ꎻ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的任免ꎻ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的任免ꎻ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的任免ꎻ 批准市、 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

任免ꎻ 贵阳铁路运输法院院长、 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免ꎻ 省第一地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 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

员的任免ꎻ 通过接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辞

职ꎬ 采用按电子表决器逐项表决或者举手

表决方式ꎮ

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阳铁路运输法院

庭长、 副庭长、 审判员的任免ꎻ 省人民检

察院、 省第一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任

免ꎬ 采用按电子表决器合并表决或者举手

表决方式ꎮ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同一职务要进

行任命和免职两项表决时ꎬ 先进行免职项

的表决ꎬ 再进行任命项的表决ꎮ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对人事任免案可以表示赞成ꎬ 可以表示

反对ꎬ 也可以弃权ꎮ

表决人事任免案以各级人大常委会全

体组成人员过半数赞成始得通过ꎮ 表决结

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ꎮ

第二十八条　 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免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ꎬ 应当行文通知提请

机关ꎬ 并对外公布ꎮ 对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人员ꎬ 应当颁发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签

署的任命书ꎮ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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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ꎮ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的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改进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

院部分工作人员任免办法的决定»、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

次会议通过的 «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 和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通过的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表决办法的决

定» 同时废止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省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通过的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全省各级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任免办法和进行宪法宣誓的决定» 同时废

止ꎮ

关于 «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条例修正案 (草案) » 的说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

贵州省人大选举任免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凤友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现在ꎬ 我对 «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修正案 (草

案) » (以下简称 «修正案草案» ) 作如

下说明:

一、 修改的必要性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五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地方组织法的决

定ꎮ 新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对地方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职权作了补充完善ꎬ 增加了关于

地方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免等相关内

容ꎮ 为保持与上位法的规定相一致ꎬ 对

«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事任免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进行

修改是必要的ꎮ

二、 起草的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将 «条例» 修改列入

２０２２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后ꎬ 省人大选举任

免联络委员会立即启动 «条例» 修改相关

工作ꎮ ２ 月ꎬ 成立了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桑维亮同志任组长的立法工作专班ꎬ 着

手起草 «修正案草案»ꎮ ３ 月ꎬ 在认真学

习新修改的地方组织法、 监察法等有关法

律的基础上ꎬ 通过函调、 电话等方式ꎬ 学

习借鉴了福建、 黑龙江、 湖南、 浙江等省

立法经验ꎬ 结合我省实际ꎬ 起草了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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